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9號

原      告  季鑫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偉立

訴訟代理人  鄭曉東律師

            魏緒孟律師

被      告  洪雅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

編號Ａ部分棚架(面積五六點九七平方公尺)、編號Ｂ部分棚架

(面積五八點九五平方公尺)、編號Ｃ部分加水站及建物(面積四

六點四０平方公尺)、編號Ｄ部分建物(面積一一五點三八平方公

尺)、編號Ｅ部分棚架(面積０點七八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

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葉志欽，嗣

已撤回)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起訴

狀附圖所示紅色部分，面積約2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將土地返還共有人全體。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被告洪雅玲

(本院卷第75頁)，並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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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

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

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拆除，

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本院卷第121頁)。核上開

訴之追加變更，均係基於同一地上物占用原告共有之上開土

地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前揭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未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

意，擅自於系爭土地上搭建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

6.97平方公尺、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

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

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

(下稱系爭地上物)，已致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受有損害，為此

依民法第767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拆除占用系

爭土地之系爭地上物，並將土地返還於共有人全體等語。並

聲明：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棚

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

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

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拆除，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

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所涉土地使用範圍不明確，雖附測量成

果圖，惟標示編號僅列示Ａ、Ｂ、Ｃ、Ｄ、Ｅ，未清楚界定

與被告之權屬範圍，恐致裁判結果難以執行，依法屬起訴不

備要件。又系爭地上物(如加水站、棚架等)已存在多年，且

為地方發展與便利善意使用，原告突然請求拆除並返還，顯

然違反比例原則及既有使用利益之信賴保護。原告之主張並

無理由等語，作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64,000分之12,404，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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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地上物坐落其上，有系爭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11

4年6月9日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高雄市○○地○○路○地

○○○○0○○路○地○0○○○000○0○00○路○○○○00

00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附卷可稽(審重訴卷第21至32頁及本

院卷第87至103、107至109頁)。而系爭地上物應為被告洪雅

玲所建，業據系爭土地共有人葉志欽陳述：系爭土地係107

年由其出租予洪雅玲，租期自107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

日止，出租前現況並無系爭地上物，是出租之後才建的，可

能是承租人洪雅玲所建，租期屆滿後沒有續約，目前系爭地

上物已無合法占有權源等語明確(本院卷第49至51、66頁)，

並有葉志欽提出之系爭土地租賃契約、顯示107年系爭土地

上並無系爭地上物存在之街景圖在卷可佐(審重訴卷第145至

153頁及本院卷第71頁)。且洪雅玲提出之答辯狀亦未爭執系

爭地上物為其所建，僅抗辯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

還占用土地，違反比例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語(本院卷第135

頁)，自堪信系爭地上物確為洪雅玲所建。

　㈡原告主張被告洪雅玲所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

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

共有人全體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

查：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

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

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8

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而

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

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

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

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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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意旨參照)。而所謂正當權源，係指依法律規定或契約關

係，物之所有權人有提供或容忍占有使用之義務而言。本件

被告抗辯系爭地上物有合法占有權源，為原告所否認，自應

由被告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

　2.被告固抗辯系爭地上物(如加水站、棚架等)已存在多年，且

為地方發展與便利善意使用，原告突然請求拆除並返還，顯

然違反比例原則及既有使用利益之信賴保護等語。惟被告並

未明確舉證證明其有何合法占用系爭土地之權源，且原告為

系爭土地共有人，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本於所有權，請求

被告拆除無權占用之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全體共

有人，本為合法權利之行使，難認有何違反比例原則及信賴

保護原則，被告上開抗辯不足採信。

　3.此外，被告未能提出其他其有占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是

被告辯稱其有權以系爭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等語，實難採

信。從而，原告本於所有權及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請求被

告拆除如附圖所示之系爭地上物，並將系爭地上物占用之土

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洪雅玲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部分棚架

(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部分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

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

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

等地上物(即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

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因此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景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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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鄭珓銘

附圖：路竹地政114年5月27日路法土字第013900號土地複丈成果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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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9號
原      告  季鑫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偉立
訴訟代理人  鄭曉東律師
            魏緒孟律師
被      告  洪雅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部分棚架(面積五六點九七平方公尺)、編號Ｂ部分棚架(面積五八點九五平方公尺)、編號Ｃ部分加水站及建物(面積四六點四０平方公尺)、編號Ｄ部分建物(面積一一五點三八平方公尺)、編號Ｅ部分棚架(面積０點七八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葉志欽，嗣已撤回)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所示紅色部分，面積約2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將土地返還共有人全體。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被告洪雅玲(本院卷第75頁)，並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拆除，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本院卷第121頁)。核上開訴之追加變更，均係基於同一地上物占用原告共有之上開土地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前揭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未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擅自於系爭土地上搭建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已致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受有損害，為此依民法第767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拆除占用系爭土地之系爭地上物，並將土地返還於共有人全體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拆除，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所涉土地使用範圍不明確，雖附測量成果圖，惟標示編號僅列示Ａ、Ｂ、Ｃ、Ｄ、Ｅ，未清楚界定與被告之權屬範圍，恐致裁判結果難以執行，依法屬起訴不備要件。又系爭地上物(如加水站、棚架等)已存在多年，且為地方發展與便利善意使用，原告突然請求拆除並返還，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及既有使用利益之信賴保護。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等語，作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64,000分之12,404，現有系爭地上物坐落其上，有系爭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114年6月9日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高雄市○○地○○路○地○○○○0○○路○地○0○○○000○0○00○路○○○○0000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附卷可稽(審重訴卷第21至32頁及本院卷第87至103、107至109頁)。而系爭地上物應為被告洪雅玲所建，業據系爭土地共有人葉志欽陳述：系爭土地係107年由其出租予洪雅玲，租期自107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出租前現況並無系爭地上物，是出租之後才建的，可能是承租人洪雅玲所建，租期屆滿後沒有續約，目前系爭地上物已無合法占有權源等語明確(本院卷第49至51、66頁)，並有葉志欽提出之系爭土地租賃契約、顯示107年系爭土地上並無系爭地上物存在之街景圖在卷可佐(審重訴卷第145至153頁及本院卷第71頁)。且洪雅玲提出之答辯狀亦未爭執系爭地上物為其所建，僅抗辯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土地，違反比例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語(本院卷第135頁)，自堪信系爭地上物確為洪雅玲所建。
　㈡原告主張被告洪雅玲所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而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正當權源，係指依法律規定或契約關係，物之所有權人有提供或容忍占有使用之義務而言。本件被告抗辯系爭地上物有合法占有權源，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
　2.被告固抗辯系爭地上物(如加水站、棚架等)已存在多年，且為地方發展與便利善意使用，原告突然請求拆除並返還，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及既有使用利益之信賴保護等語。惟被告並未明確舉證證明其有何合法占用系爭土地之權源，且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拆除無權占用之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全體共有人，本為合法權利之行使，難認有何違反比例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被告上開抗辯不足採信。
　3.此外，被告未能提出其他其有占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是被告辯稱其有權以系爭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等語，實難採信。從而，原告本於所有權及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請求被告拆除如附圖所示之系爭地上物，並將系爭地上物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洪雅玲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部分棚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部分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即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因此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景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鄭珓銘
附圖：路竹地政114年5月27日路法土字第013900號土地複丈成果
　　　圖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9號

原      告  季鑫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偉立

訴訟代理人  鄭曉東律師

            魏緒孟律師

被      告  洪雅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部

分棚架(面積五六點九七平方公尺)、編號Ｂ部分棚架(面積五八點

九五平方公尺)、編號Ｃ部分加水站及建物(面積四六點四０平方公

尺)、編號Ｄ部分建物(面積一一五點三八平方公尺)、編號Ｅ部分

棚架(面積０點七八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

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葉志欽，嗣

    已撤回)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起訴狀附

    圖所示紅色部分，面積約2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將土

    地返還共有人全體。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被告洪雅玲(本院

    卷第75頁)，並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

    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

    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

    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拆除，將土地返還予原

    告及全體共有人(本院卷第121頁)。核上開訴之追加變更，

    均係基於同一地上物占用原告共有之上開土地之同一基礎事

    實，合於前揭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未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擅自於系爭土地上搭建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6.97平

    方公尺、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

    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

    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

    物)，已致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受有損害，為此依民法第767第

    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拆除占用系爭土地之系爭

    地上物，並將土地返還於共有人全體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

    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

    、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

    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

    上物拆除，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所涉土地使用範圍不明確，雖附測量成

    果圖，惟標示編號僅列示Ａ、Ｂ、Ｃ、Ｄ、Ｅ，未清楚界定與被

    告之權屬範圍，恐致裁判結果難以執行，依法屬起訴不備要

    件。又系爭地上物(如加水站、棚架等)已存在多年，且為地

    方發展與便利善意使用，原告突然請求拆除並返還，顯然違

    反比例原則及既有使用利益之信賴保護。原告之主張並無理

    由等語，作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64,000分之12,404，現有

    系爭地上物坐落其上，有系爭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11

    4年6月9日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高雄市○○地○○路○地○○○○0○

    ○路○地○0○○○000○0○00○路○○○○0000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附卷

    可稽(審重訴卷第21至32頁及本院卷第87至103、107至109頁

    )。而系爭地上物應為被告洪雅玲所建，業據系爭土地共有

    人葉志欽陳述：系爭土地係107年由其出租予洪雅玲，租期

    自107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出租前現況並無系爭

    地上物，是出租之後才建的，可能是承租人洪雅玲所建，租

    期屆滿後沒有續約，目前系爭地上物已無合法占有權源等語

    明確(本院卷第49至51、66頁)，並有葉志欽提出之系爭土地

    租賃契約、顯示107年系爭土地上並無系爭地上物存在之街

    景圖在卷可佐(審重訴卷第145至153頁及本院卷第71頁)。且

    洪雅玲提出之答辯狀亦未爭執系爭地上物為其所建，僅抗辯

    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土地，違反比例及信

    賴保護原則等語(本院卷第135頁)，自堪信系爭地上物確為

    洪雅玲所建。

　㈡原告主張被告洪雅玲所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

    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

    共有人全體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

    查：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

    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821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而以

    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

    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

    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

    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

    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

    旨參照)。而所謂正當權源，係指依法律規定或契約關係，

    物之所有權人有提供或容忍占有使用之義務而言。本件被告

    抗辯系爭地上物有合法占有權源，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

    告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

　2.被告固抗辯系爭地上物(如加水站、棚架等)已存在多年，且

    為地方發展與便利善意使用，原告突然請求拆除並返還，顯

    然違反比例原則及既有使用利益之信賴保護等語。惟被告並

    未明確舉證證明其有何合法占用系爭土地之權源，且原告為

    系爭土地共有人，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本於所有權，請求

    被告拆除無權占用之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全體共

    有人，本為合法權利之行使，難認有何違反比例原則及信賴

    保護原則，被告上開抗辯不足採信。

　3.此外，被告未能提出其他其有占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是

    被告辯稱其有權以系爭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等語，實難採信

    。從而，原告本於所有權及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請求被告

    拆除如附圖所示之系爭地上物，並將系爭地上物占用之土地

    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洪雅玲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部分棚架(面

    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部分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

    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

    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

    (即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

    有人全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因此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景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鄭珓銘

附圖：路竹地政114年5月27日路法土字第013900號土地複丈成果

　　　圖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9號

原      告  季鑫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偉立

訴訟代理人  鄭曉東律師

            魏緒孟律師

被      告  洪雅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部分棚架(面積五六點九七平方公尺)、編號Ｂ部分棚架(面積五八點九五平方公尺)、編號Ｃ部分加水站及建物(面積四六點四０平方公尺)、編號Ｄ部分建物(面積一一五點三八平方公尺)、編號Ｅ部分棚架(面積０點七八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因此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葉志欽，嗣已撤回)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所示紅色部分，面積約2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將土地返還共有人全體。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被告洪雅玲(本院卷第75頁)，並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拆除，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本院卷第121頁)。核上開訴之追加變更，均係基於同一地上物占用原告共有之上開土地之同一基礎事實，合於前揭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未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擅自於系爭土地上搭建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已致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受有損害，為此依民法第767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拆除占用系爭土地之系爭地上物，並將土地返還於共有人全體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棚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拆除，將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所涉土地使用範圍不明確，雖附測量成果圖，惟標示編號僅列示Ａ、Ｂ、Ｃ、Ｄ、Ｅ，未清楚界定與被告之權屬範圍，恐致裁判結果難以執行，依法屬起訴不備要件。又系爭地上物(如加水站、棚架等)已存在多年，且為地方發展與便利善意使用，原告突然請求拆除並返還，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及既有使用利益之信賴保護。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等語，作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64,000分之12,404，現有系爭地上物坐落其上，有系爭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本院114年6月9日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高雄市○○地○○路○地○○○○0○○路○地○0○○○000○0○00○路○○○○0000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附卷可稽(審重訴卷第21至32頁及本院卷第87至103、107至109頁)。而系爭地上物應為被告洪雅玲所建，業據系爭土地共有人葉志欽陳述：系爭土地係107年由其出租予洪雅玲，租期自107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出租前現況並無系爭地上物，是出租之後才建的，可能是承租人洪雅玲所建，租期屆滿後沒有續約，目前系爭地上物已無合法占有權源等語明確(本院卷第49至51、66頁)，並有葉志欽提出之系爭土地租賃契約、顯示107年系爭土地上並無系爭地上物存在之街景圖在卷可佐(審重訴卷第145至153頁及本院卷第71頁)。且洪雅玲提出之答辯狀亦未爭執系爭地上物為其所建，僅抗辯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土地，違反比例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語(本院卷第135頁)，自堪信系爭地上物確為洪雅玲所建。

　㈡原告主張被告洪雅玲所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而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正當權源，係指依法律規定或契約關係，物之所有權人有提供或容忍占有使用之義務而言。本件被告抗辯系爭地上物有合法占有權源，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

　2.被告固抗辯系爭地上物(如加水站、棚架等)已存在多年，且為地方發展與便利善意使用，原告突然請求拆除並返還，顯然違反比例原則及既有使用利益之信賴保護等語。惟被告並未明確舉證證明其有何合法占用系爭土地之權源，且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拆除無權占用之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全體共有人，本為合法權利之行使，難認有何違反比例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被告上開抗辯不足採信。

　3.此外，被告未能提出其他其有占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是被告辯稱其有權以系爭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等語，實難採信。從而，原告本於所有權及為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請求被告拆除如附圖所示之系爭地上物，並將系爭地上物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洪雅玲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Ａ部分棚架(面積56.97平方公尺)、編號Ｂ部分棚架(面積58.95平方公尺)、編號Ｃ加水站及建物(面積46.40平方公尺)、編號Ｄ建物(面積115.38平方公尺)、編號Ｅ棚架(面積0.78平方公尺)等地上物(即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因此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景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鄭珓銘

附圖：路竹地政114年5月27日路法土字第013900號土地複丈成果

　　　圖　　　　　　　　　　　　　　　



